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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以下簡稱本署）推動115年度資安產業跨域聯防

推動計畫(以下稱本計畫)，為因應歐盟《Cyber Resilience Act（CRA）》所帶動

之全球資安合規趨勢，並協助我國產業強化產品與服務之資安設計能力、提升

對歐盟市場法規要求之因應準備，委託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以下簡稱中華軟體公會），推動CRA資安合規輔導與示範機制，協助企業及

早掌握法規重點、建立合規實務基礎，降低未來進入歐盟市場之法遵風險。 

CRA以「安全設計（Security by Design）」與「全生命週期資安管理」為

核心，要求數位產品製造商、軟體開發商及相關供應鏈，須落實資安風險評估、

弱點管理、事件通報與持續維運責任，已成為國際市場重要之資安門檻。希冀

透過政策引導與計畫輔導並行，遴選具潛力之合作推廣夥伴，共同推動企業導

入CRA合規流程、輔導產出合規文件及完善產品安全性，協助產業由被動因應

轉為前瞻布局。 

 

本計畫將結合產業公會或協會能量，一同透過顧問輔導機制協助企業逐步

對齊歐盟CRA合規要求；藉由計畫推動，預期可強化我國產業在國際資安法規

環境下之競爭力，促進企業產品合規，最終達成提升產業整體資安韌性、拓展

國際市場及強化國家數位安全之多重成效。 

 

貳、 計畫目標 

 推動CRA合規與國際接軌：因應歐盟《Cyber Resilience Act（CRA）》帶

動的全球資安趨勢，協助我國數位產品製造商、軟體開發商及供應鏈及

早掌握法規重點。 

 強化產業國際競爭力與防範法遵風險：透過主辦單位顧問輔導機制，協

助有意拓展國際市場或面臨國際供應鏈合規要求的企業對齊歐盟標準，

藉此降低未來進入歐盟市場的法遵風險，並將被動因應轉為前瞻布局。 

 發揮公協會能量進行產業推廣與遴選：運用公協會的產業號召力，辦理

推廣說明會，並推薦具拓展國際市場之意向、或受國際供應鏈合規要求

者、或有提升產品國際合規性之規劃的企業會員優先參與CRA輔導。 

 落地輔導與加速合規：實質協助企業導入CRA合規流程、產出相關合規

文件並完善產品安全性，以達成提升產業整體資安韌性、拓展國際市場

及強化國家數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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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申請單位配合內容 

 合作推動內容 

(一) 產業協會推薦至少 15家企業會員優先申請參與CRA輔導；參與企業

須具備拓展國際市場之意向、或受國際供應鏈合規要求者、或有提升

產品國際合規性之規劃。 

(二) 辦理「歐盟資安合規推動輔導計畫」推廣說明會至少 1場，每場活動

出席廠商至少 20家。 

(三) 繳交活動辦理結案報告暨出席主辦單位辦理成果發表會。 

 

 推廣說明會每案規格 

(一) 活動名稱（暫定）：「歐盟資安合規推動輔導計畫」推廣說明會 

(二) 活動執行時間/期程（暫定）： 115年 8月 14日前辦理完成。 

(三) 場次需求：至少實體 1場次（每場次至少 2小時/場）。 

(四) 辦理方式：公協會須負責推廣招募至少 20家企業，參與歐盟資安合規

推動輔導計畫說明會。 

(五) 說明會辦理完成後須繳交結案報告，內容包含： 

1. 各場次說明會時間、地點、議程等。 

2. 推薦至少 15家企業會員名單（包含企業名稱、聯絡人、聯絡電話、

信箱等基本資料）。 

3. 活動照片（每場次至少 5張）。 

4. 視需求之廣宣或活動提供現場佈置物之設計與輸出（如EDM等）。 

 

 合作經費 

獲選為本年度籌組歐盟資安合規服務團的申請單位，每案合作經費最高

新台幣 7萬元（含稅）。 

 

肆、 申請規定 

 申請資格：申請參與本計畫之單位（下簡稱申請單位），應符合以下 2類

資格其中之一 

(一) 依我國法令完成法人登記在案，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產業公

會或協會。 

(二) 各產業依發展需求組成之產業推動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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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選名額：  

預計遴選 3 至 6 家公協會，共同推廣合規服務。 

 申請應備文件 

1 申請書（附件一） 

2 

資格證明文件： 

• 以產業公會或協會名義申請者，檢附協會（法人）登記證或立案

證明掃描檔。 

• 以產業推動聯盟名義申請者，檢附相關成立證明文件及簽署聲明

書。 

3 推廣活動規劃，包含至少1場說明會時間、地點、議程等（附件二） 

4 
參與歐盟資安合規輔導意向之企業會員名冊（至少15家）（附件

三） 

5 以產業推動聯盟資格身分提案者，需提供聲明書（附件四） 

 

 申請方式 

(一) 請備妥申請文件，於 115年 6月 12日中午 12:00前，以電子郵件方式

寄送所有申請資料至 security@tissa.org.tw，信件主旨註明「【115年度

歐盟資安合規服務團】○○○（單位全銜）申請書」，逾期不受理。 

(二) 聯絡資訊：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余小姐 (02)2553-3988 #395 

 

伍、 申請流程及預估時程 

 申請流程 

流程圖 工作說明 

【送件申請】 

申請單位填妥申請書，並於申請期限內以

電子郵件方式進行送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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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評選】 

申請單位如有缺漏文件，經通知後應於通

知日起3日內完成補正，資料補正以1次為

限，逾期視同放棄；並經專家學者組成遴

選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及評選。 

【公布結果】 

經審查通過之申請單位，由執行單位通知

結果，並同時公告於軟體公會和 ACW 計

畫官網。 

【簽訂合作契約】 

依簽約通知函所定期間辦理簽約。  

【開始執行】 

進行活動推廣及名單推薦。 

【計畫結案】 

依規定時間繳交結案報告。 

 預估時程 

項目 時程 (暫定) 備註 

公告 5月28日 

於軟體公會官網、跨域資安強化產業

推動計畫網站(https://www.acw.org.tw)

公告 

報名截止 
6月12日 

中午12:00止 

請於報名期限內，以電子郵件方式寄出完整之

申請文件 

書面評選 6月23日 

申請單位如有缺漏文件，經通知後應於通知

日起3日內完成補正，資料補正以1次為限，

逾期視同放棄 

公告結果 6月30日 
於軟體公會官網、跨域資安強化產業推動計畫

網站公告結果 

辦理說明會 8月14日前 
1. 協助辦理CRA推動說明會 

2. 推薦 15家企業會員申請參與CRA輔導 

繳交結案報告 9月15日 依據合作推動內容繳交成果結案報告 

計畫執行期程 9月30日 自簽約日起至當年度9月30日止 
※以上為暫定時程，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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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審查項目和標準 

本案將由執行單位邀請專家學者組成遴選小組，針對申請公協會資料進行書

面審查，評選審查標準將依下列項目進行綜合評比，最終依據總分高低作為

入選之先後排序： 

序 項目 內容 權重 

1 CRA合規急迫性 

• 會員是否涵蓋一定比例之對歐銷售，並屬

於數位產品、軟體開發，或物聯網等與 

CRA 高度相關產業 

• 會員是否已啟動CRA 合規相關準備作業 

25% 

2 經濟影響程度 

• 產業背景與重要性 

• 推動合規對於臺灣經濟貢獻度，如產值、

外銷佔比等 

• 國際供應鏈中具備關鍵角色 

10% 

3 
CRA合規之具體

需求 

• 推薦名冊家數 

• 推薦企業至少應符合「具拓展國際市場意

向，或受供應鏈合規要求，或有提升產品

國際合規性規劃」之條件 

25% 

4 活動執行能力 

• 曾辦理活動實績 

• 活動規劃、宣傳、時程等完備程度 

• 邀請目標會員參加活動人數 

25% 

5 未來成果擴散性 
• 本年度成果未來可延續性 

• 成果推廣規劃與說明 
15% 

 

柒、 注意事項 

一、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單位因執行本計畫而蒐集、處理或

利用個人資料時，應確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

定，並負起資料保護之責任。 

二、 申請文件應依規定格式以電腦繕打，內容應完整、清晰。如有缺漏、錯

誤或未依格式者，主辦單位得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者，不列入審查。 

三、 申請單位所提送之申請文件及相關資料，不論審查結果通過與否或申請

單位自行撤回，均不予退還。 

四、 申請單位提出申請書後，經執行單位資格審查後如缺漏相關申請文件，

經通知補正，應於通知日起 3日內完成補正，逾期視同放棄。資料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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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次為限。 

五、 執行單位收到申請後 5個工作天內會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如未收到回

覆，可致電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02)2553-3988 

#395，余小姐詢問。 

六、 申請單位如有違反本須知規定、涉及不實陳述、隱匿重要資訊或其他不

法行為，主辦單位有權終止其參與資格，並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七、 本須知經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並得

視實際需要隨時修正或變更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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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書 

基本資料 

單位全銜  

負責人  統一編號  

登記地址 
□□□ 

 

創立年份 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網址 
 單位規模 

(人數) 

 

會員數    

聯絡窗口 

姓名  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產業影響程度說明 

貴公協組織規模與會員總數、臺灣整體的經濟或產業版圖中，貴會會員所代

表的產業背景、總產值以及外銷佔比、推動CRA合規預期將對臺灣相關產業

的外銷或經濟韌性帶來的關鍵貢獻 

 

 

 

會員銷歐市場潛力或具體CRA合規需求說明 

在貴會的會員結構中屬於數位產品、軟體開發、物聯網（IoT）等CRA高度相

關產業的比例、是否有會員已扮演國際供應鏈的關鍵角色、或已有具體產品

輸歐具體需求 

 

 

 

 

 
說明： 
(1) 以產業公會或協會名義申請者，檢附協會（法人）登記證或立案證明；以產業推動聯盟名義申

請者，檢附相關成立證明文件。 
(2) 請提供清晰能辨別、易閱讀之證明文件，內容勿縮小超過1/2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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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廣說明會規劃 

說明：包含至少1場次說明會時間、地點、議程等 

活動日期/時間  
預計 

邀約家數 

 

活動地點  
場地 

可容納人數 

 

活動廣宣規劃 

(請條列說明) 

 

 

 

 

活動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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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歐盟資安合規輔導意向之企業會員名冊 

說明：參照以下格式，若有需要可自行增列。 

 

編號 
公司 

名稱 

實收 

資本額 

公司規模 

(人數) 

預計申請合規

產品名稱/類型 

資安認證標準 

(IEC 62443) 

因應CRA 

準備程度 

1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2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3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4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5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6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7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8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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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司 

名稱 

實收 

資本額 

公司規模 

(人數) 

預計申請合規

產品名稱/類型 

資安認證標準 

(IEC 62443) 

因應CRA 

準備程度 

9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10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11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12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13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14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15      

□已取得認證 

□尚未取得 

□認證中 

□尚無準備 

□蒐集瞭解中 

□已著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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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聲明書 

說明：以產業推動聯盟名義申請者須簽署此份聲明書 

聯盟聲明書 

    立聲明書人                     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                     

聯盟的企業互推主導代表公司，特此聲明如下： 

                         聯盟中的企業互推主導代表公司由     家會員公司（以下簡

稱共同執行計畫者）聯合申請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5年度資安產業跨域聯防推動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並由本公司作為主導代表公司，由本公司負責本計畫管理及整合，

處理共同執行計畫者間所產生之權利義務與爭議、任務分工、經費分配及計畫管理等有關

事宜，並負責彙整共同執行計畫者之資料。共同執行計畫者均同意自行確保不違反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相關規定（包括但不限於該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並依其情形確實

填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如有違反上述聲明而發生任何爭議，由本公司自行負責，若因此導致數位發展部數位

產業署或執行單位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受有損害者，本公司同意負相關賠

償責任。 

 

此致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聯盟：  

立聲明書人（公司蓋章）：  

代表人（簽章）： 

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